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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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共6章144条，包括总则、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处罚程序、执法监督、附则。此次修订将新出现的影响社会治安的行为纳入管理范围，进一步优化、完善了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规定，为公安机关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
一、修订背景：回应时代之变，填补治理空白
一是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施行以来，已实施近二十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断涌现，例如：高空抛物、无人机“黑飞”、校园欺凌、网络犯罪等，现行法律在规制这些行为时明显滞后。为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需要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适时的修改和完善。
二是法律体系的完善。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也变得更加重要。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出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提出新要求，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法律，需要与其他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
三是执法实践的需要。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执法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需要修订法律，明确执法标准和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和公正性。
修订情况如下：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法）由原来的6章119条变为现在的6章144条，新增28条，删去3条，修改96条，补充30多个违法行为；新增13个执法程序制度。
二、核心亮点：三大方面着手，重构治安治理体系
（一）新增违法行为，织密社会安全防护网
新法中新增的几种违法行为
1.在公共安全领域
违规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为：近年来，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快速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国土、物流、科研、国防等领域，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实践中无人机“黑飞”扰航、失控伤人、偷拍侵权等问题日益凸显，威胁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挑战不容忽视。新法明确将违规飞行无人机纳入治安处罚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形成梯度治理，是法律层面的进一步完善。
高空抛物行为：“高空抛物”已于2021年3月1日起纳入刑法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高空抛物罪，对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即可构成“高空抛物罪”。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根据刑法，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增设对“高空抛物”的规定，补上了对该违法行为的管理漏洞，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即可给予治安处罚，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罪”形成衔接。
2.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校园欺凌行为：新法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了学生欺凌的处理方式，殴打、侮辱、恐吓等行为被明确定性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意味着欺凌者将面临公安机关的正式处罚，而不仅仅是学校的纪律处分。新法有效衔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来将在破解校园欺凌问题、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阻断不良行为向犯罪演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在社会秩序领域
考试作弊行为：新法新增此条规定，旨在维护国家考试的严肃性、公平性，打击严重扰乱考试秩序的作弊行为。新法将特定的四种考试作弊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体现了国家对考试秩序的重视，是对现有教育考试管理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补充与衔接。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考试都适用本条款，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才适用。
恶犬伤人行为：一段时间以来，恶犬伤人事件频发，时常引发社会关注。所谓“恶犬”，并不是动物本身有“恶”。恶犬之恶，一种是源于“烈性犬”同“城市饲养”的不适应：另一种，甚至并非烈性犬种，但因犬主没有尽到应尽的管理义务，出现未牵绳、未戴嘴套导致犬只伤人，恶犬伤人也就源自于不合格的主人。无论哪种行为，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不当，“治犬”的本质实则“治人”。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出售、饲养烈性犬以及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纳入处罚范围，是从源头对犬只伤人现象进行遏制，也同已有的法律形成了全链条治理。
（二）强化权利保障，彰显法治温度
1.正当防卫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治安管理处罚法领域此前缺乏明确条款。在之前的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常将防卫行为简单定性为“互殴”或“各打五十大板”，导致“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的偏差执法。新法规定，公民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若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违法。这一规定，形成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规范衔接，为公民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依据，也促使执法更精准，有利于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2.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治安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其社会危害性和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将违法行为人贴上“违法标签”，为此终生背负治安违法记录，显然不利于其个人的成长发展和融入社会，也不利于营造更和谐的社会环境。新法采取了“全部封存、限制查询”的制度设计原则。也就是说，封存并不等于彻底消除，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仍可以依法进行查询。
3.听证范围扩大：新法在原有四项的基础上，删除一项，修改一项，新增二项，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程序权利的保障。①听证罚款数额的修改，从原来的2千元增加为4千元；②未成年人被处以行政拘留可申请听证；③案情复杂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可申请听证。
4.拓宽暂缓执行拘留情形：被拘留人遇升学考试、子女出生、近亲属病危、死亡等特殊情形，可申请暂缓执行，不论是已经作出处罚还未执行，还是正在被执行行政拘留的，遇有上述情形，都可以提出申请。此规定以同理心彰显法治的温情，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三）分层处罚标准，实现过罚相当
增设“从轻”层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仅规定“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缺乏中间层级的处罚裁量空间。新法新增“从轻”，填补了处罚幅度的真空地带，避免执法陷入“要么轻罚，要么不罚”的两难境地；
建立认错认罚从宽制度：明确公安机关对主动认错行为的裁量权，为“从宽处理”提供法定依据，减少执法随意性。
从重处罚：一是将从重处罚的情形由“六个月以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形修订为“一年以内”。二是各项治安违法行为罚款数额大幅提高，加大了金钱罚的力度。
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例外情形：主要针对两类人群，一是未成年人，二是老年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
[bookmark: _GoBack]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一年内两次以上违法，或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法但情节恶劣的，可执行行政拘留。
三、执法实践：公安机关的新使命与新作为
（一）严格规范执法
全体民辅警将接受新法专项培训，确保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建立执法监督机制，对滥用职权、程序违法等行为“零容忍”。
（二）做好法律衔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衔接：新法进一步明确了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执法中要避免以罚代刑。
与其他行政法规的衔接：执法过程中，要遵循“一事不再罚”、“过罚相当”等法律原则。通过案件移送、证据转换、信息共享等制度实现程序上的顺畅衔接。
（三）深化普法宣传
通过“社区普法”“校园普法”等各种活动，加大对社会面的宣传力度，让新法走进千家万户，提高公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认知度和遵守度。例如，针对无人机爱好者，将开展飞行审批流程专题讲解。
（四）强化部门协同
与教育、民政等部门联动，建立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的联合处置机制。
与民航、生态环境等部门共享数据，实现无人机监管、噪声污染防治的精准化。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既回应了社会治理的新需求，也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公安机关将以新法施行为契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与全社会共同营造安全、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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